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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學年度第 2 次實習輔導會議 

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實習輔導會議 
 

時間：111年 2月 23 日(三) 上午 10時 10分 

地點：日新大樓 四樓會議室 

 主席：吳 o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蔡 o惠 

 出席人員： (詳如簽到單) 

 

地點：日新大樓四樓會議室 

壹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 感謝各位同仁對實習處業務的幫忙與協助，下學期各科專題製

作、選手訓練、檢定練習以及 4/21-4/23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賽請

各科多費心，有關專題製作與訓練材料費，可檢據向實習處申請，

或由各科材料費先行支付，事後再由實習處統一時間請主計室將經

費轉入各科。 

二、 暑期公民營研習申請需於 3/4 前完成紙本計畫書寄送，各科辦理

公民研習請於 3/2前完成申請以便後續作業。 

三、 各科實習驗費由主計室先預撥部份金額給各科使用，待學生註冊

完成後再另行補足不足部份。 

四、 各科網頁請儘快完成建置，需要從舊頁轉過來的資料儘快處理，

有操作上的問題可請教設備組陳金樹組長。 

五、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穩定，各實習課程尚未建立線上課程者請

儘快完成開課，並邀請實習處帳號加入課程以方便線上巡堂，實習

處帳號：practice@goo.pmai.tn.edu.tw。 

六、 學期初上課首週請安排 3 小時以上的環保與實習工場安全衛生教

育課程（授畢後務必請學生簽名），課程內容需包含最新職業安全

與衛生宣導資料；緊急傷害事故處理研習影片，並記載於實習日

誌，教育課程完成後即做測驗評分，請各科技士佐先生協助提供教

育課程資料。 

七、 第五週(3/7-3/11)辦理校外教學實習參觀申請，參觀日期儘量安

排於第二次段考後。 

八、 第 10 週(4/11-4/15)實施段落式綜合評量術科測驗。第 16 週

(5/23-5/27)校內技能競暨選手選拔，6月份開始各項的檢定工作。 

九、 選手訓練需於一年級時開始物色有潛力的部份學生，並適當給予

額外較深入的實習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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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實習進度表請於 2/25以前繳交電子檔 (若安排校外教學實習參觀

及職場體驗活動，請務必編入進度表中，但不得與學校重要行事衝

突)。 

十一、 實習課請確實掌握學生動態，提醒學生穿著實習（驗）工作服，

設備、器材使用後，保養記錄卡請確實填寫。學生上實習課程前宣

導各工場安全衛生應注意事項，提醒學生注意操作安全，不得於工

場內外嬉鬧等，以維護工場內師生安全。 

十二、 實習課請任課老師要求學生準時上課，特別是下午第一節課。 

並請配合學校作息，若有耽誤請先通知該節課老師或導師。 

十三、 每天實習或實驗課程或電腦教室課程結束前務必完成場地清潔

與設備歸位，並排定學生幹部檢查及老師最後檢查確實，離開時門

窗檢查確實。並請要求學習態度及敬業精神。 

十四、 各科實習場地周圍整潔與雜草拔除由各科協助完成，以配合學校

相關工作人力減少。也符合落實實習場域良好。 

十五、 衛生組管理的回收場地開放時間為每天 :7:30-8:10 ；

12:00-13:10；15:00-17:00 等 3個時段，請實習課程完畢的打掃垃

圾傾倒配合時間。 

十六、 請擔任實習課老師費心督導學生實習（驗）報告的繕寫（每學期

期末抽查）及按時填記實習日誌，並送指導老師簽名後再送科、處

會章，每次段考實習輔導處查驗，並不定時抽驗。 

十七、 落實實習分組精神：實習科目節數不打折，擔任分組的實習老師

務必在編定的實習場地授課、並能就近隨時指導學生，及隨時注意

學生有無違反工場或實驗室的安全衛生規範。 

十八、 請每位老師協助訓練進行及提醒各項安全操作注意事項及生活

上的關心。 

十九、 110 學年佳興國中合作辦理國中技藝班：星期三（下午商業管理

職群、食品職群）。 

二十、 職業衛生安全法於 105 年公布實施並擴大保障各行業所有工作

者安全與健康，各級學校適法範圍由原本的實驗(習)場所擴大至全

校，適用對象也由勞工擴大至工作者。 

二十一、 各科落實執行「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」，

原任課教師需全程在場協同教學，徵求業界專家同意後，進行全程

錄影，並發展教材（數位），授課過程記載於實習日誌，請業界專

家簽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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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、 各科確實執行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及實習暨提

升實習實作能力計畫」，進行校外教學活動前一週，任課教師應事

先介紹參訪職場的產品、生產流程、技術與實習課程的聯結。職場

體驗當日任課教師應在場指導，並請參訪職場派人解說導覽。過程

拍照，記載於實習日誌。學生填寫回饋單，繳交心得報告。 

二十三、 課後或例假日各科如需將學生留置科館（工場或辦公室），基

於學生安全考量，學生留置期間須有老師陪伴，務必先行上簽獲准

後始得進行，請勿私自留置學生。 

貳、 各組工作報告 

 

◎實習組工作報告 

一、 第52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」，於111年4月21日(星

期四)辦理報到、熟悉場地、競賽；22日(星期五)競賽及評分；

23日(星期六)上午 10時 30分公告英雄榜。 

二、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11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，決賽訂

於 111年 5月 5日(星期四)~7 日(星期六)。 

三、 請各科注意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線上報名及繳交書面資料期

限：2/23(農科)、2/25(工商科)。 

四、 「111 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參觀及校外實習暨提

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」申請事宜，申請期限為 111 年 2 月

25日(星期五)。 

五、 「111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

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」申請事宜，申請期限為 111 年 2 月 25

日(星期五)。 

 

◎就業組工作報告: 

一、 111年在校生檢定報名人數工業類 175人、商業類 46人，共計

221 人，學科測試日期工業類 4/10 日、商業類 5/28，地點:
待通知。 

二、 110年第三梯次全國技能檢定報名人數 179人，通過證照人數

統計中。 
三、 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專班共簽訂農業科技產學攜手專班、畜產

科技實務專班、食品科學產學專班，分別與虎尾科技大學及屏

東科技大學簽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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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111 年青年教育與教育儲蓄戶方案報名截止時間至 3/16 日

止，請同仁鼓勵三年級應屆畢業生參加。 
五、 111年本校第一梯次即測即評報名時間 4/25-4/29 止，請各科

於 4月 15日前回報所需簡章數量並收取每份 50元交至實習處

就業組，另如需補考學科之學生亦可多加利用。 
六、 轉知技檢中心公告，因疫情因素辦理檢定試務相關工作人員須

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

1. 已接種疫苗第 2劑(含)以上達 14日 (以健保卡(要能識別接
種日期)或疫苗接種黃卡或「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」等資

料為佐證)（列為優先遴用） 

2. 非屬上開接種情形者（如：疫苗第 1劑、第 2劑接種未達 14
日或未接種者），首次服務需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或自費 PCR

檢驗陰性證明。如持續服務，以每 7日篩檢 1次為原則，必

要時得縮短日程。如快篩呈陽性者[1]，請立即更換人員。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肆、 校長指示： 

一、感謝老師利用很多課餘的時間在實習方面、技藝競賽、檢定教               

學上的付出。關於各項材料費包括科展、技藝競賽、檢定、選手

訓練的經費,除了科展的經費由教務處支應,其他部分由實習處

做規劃。 

二、請各科務必盡快完成網路資料的建置。 

三、關於實習方面,實習課老師務必在場,包括實習課、技藝競賽訓

練、集訓等,學生在場,老師也應在場,感謝老師的付出。 

伍、 散會 

 

 


